
公告日期111年9月5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0 偵 1219 竊盜 鳳林分局 林○強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0 偵 1219 竊盜 鳳林分局 張○維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0 偵 1219 竊盜 鳳林分局 麥○強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仁 110 偵 1219 竊盜 鳳林分局 潘○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0 偵 1219 竊盜 鳳林分局 謝○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0 偵 3603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王○雲 不起訴.緩起訴處分

仁 111 偵 3584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王○偉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仁 111 偵 3584 傷害 花蓮分局 張○成 起訴

仁 111 偵 4916 詐欺 王○旭 許○銓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 4916 詐欺 王○旭 許○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 5459 誣告 檢○官簽分 黃○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偵緝 375 偽造文書 花蓮分局 吳○頡 緩起訴處分

仁 111 偵緝 44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朱○宇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11 速偵 60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卓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11 速偵 60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盧○娥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11 調偵 241 性騷擾防治法 竹市東區區所 樂○琪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仁 111 撤緩 201 公共危險
執○科簽分

(移送機關：吉安分局)
彭坤正
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速偵478號)

明 111 偵 2862 詐欺 花蓮分局 黃○珊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0 偵 4334 汐止分局 許○品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0 偵 4334 汐止分局 劉○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偵 1240 強制性交 新城分局 宋○武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偵 2506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莊○凱 起訴

勇 111 偵 2905 交通過失傷害 新城分局 戴○榮 起訴

勇 111 偵 3465 交通過失傷害 檢○官簽分 戴○榮 起訴

勇 111 偵 3466 交通過失傷害 檢○官簽分 戴○榮 起訴

勇 111 偵 3467 交通過失傷害 檢○官簽分 戴○榮 起訴

勇 111 偵 3821 背信 檢○官簽分 林○簾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偵 3847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莊○凱 起訴

精 111 偵 1798 交通過失傷害 鳳林分局 陳○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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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 111 偵 1798 交通過失傷害 鳳林分局 傅○杰 起訴

精 111 偵 4350 詐欺 花蓮分局 李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1 偵 4524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何○輝 起訴

精 111 偵 497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何○輝 起訴

精 111 速偵 59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呂○義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11 速偵 60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○誠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11 軍偵 50 傷害 花蓮分局 潘○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1 軍偵 50 傷害 花蓮分局 潘○揚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2394 詐欺 吉安分局 張○豪 起訴

潔 111 偵 2825 詐欺 蘆洲分局 蔣○宏 起訴

潔 111 偵 2826 詐欺 中三分局 蔣○宏 起訴

潔 111 偵 2849 詐欺 吉安分局 蔣○宏 起訴

潔 111 偵 3039 詐欺 吉安分局 張○豪 起訴

潔 111 偵 3133 洗錢防制法 八德分局 蔣○宏 起訴

潔 111 偵 3419 詐欺 北斗分局 張○豪 起訴

潔 111 偵 5349 詐欺 中四分局 王○豪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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